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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农民、市场相协调方能保障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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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人们在庆祝粮食生产大丰收的时候，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教

授就撰文《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要加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将中国农业生产的

规律形象的描述成：“多了多了少，少了少了多”。十几年过去了，中国的粮食生产虽

然喜获几年的增长，然而依然是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尚未达到1998年5.12亿吨的

最高水平，而中国的人口却在这期间增长了近8000万。本该处于以农立国核心位置的粮

食安全问题，直到近期以生物能源使用为导火线，全球范围内的粮食价格飞涨、三十多

个国家因粮至乱才引起国人的关注。部分依靠进口国家粮食短缺、泰国等协议成立粮食

输出国组织、国家商务部严令粮食出口，国人都在如同“狼来了”一样警惕的看着国

门，似乎别人会抢走自己手中的饭碗。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占据世界1/5人口的中国人

的粮食安全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 

   但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为什么农民不愿意种粮？为什么地方官

员没有监督的积极性？为什么粮食补贴下的农民受益平平？其实，粮食安全是一个系统

工程，不但需要资金和政策的支持，最关键的是政府、市场和农民三要素关系的协调，

只有充分利用和发挥各自的职能、准确定位各自的角色、切实解决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才能建立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 

 

    一、政府政策与调控困境 

    

政府在三者关系中处于首要的位置，他关系到国家对农业的政策制定和相关调控措

施。我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业一直处于最基础的位置，政府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重

要性认识在各项法律和制度文件中都有体现。特别是在2003年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一

改过去牺牲农业和农村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政策，开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

村”，投入巨资进行新农村建设和农产品的补贴，2008年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将达到789

亿元，这对农业和粮食生产是有利的。比如我们调查的山东省德州市农民每亩补贴达到

90元左右，部分的刺激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但是政府的政策在推进农业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些矛盾和弊端：（1）补贴政策和地方行政支出之间的矛盾。国家进行种粮补

贴就必须知道粮田的补贴面积，对粮田的丈量是个耗资和耗时巨大的工程，一个产粮大

市的局长说：国家发给农民10元钱的粮补，地方农业部门就需要支出10多元的相应行政

支出，这里包含派专门人员丈量土地、在本村内公示3天、再报往乡公示、报县和省直至

国家，层层审批。另外在具体的丈量工作中由于偏差和农户作假产生的众多民事纠纷和

上访，也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而这期间，地方农业部门得不到任何的实惠，中央政

府在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同时，却损伤了地方政府的利益，挫伤了其工作的积极性。（2）

干部制度形式上重视和实际弱势相矛盾。“农业是弱势产业，农业干部是弱势干部”，



 

这是我们接触到的农业口干部的普遍反映。农业虽然是基础产业，重要性在政策上毋庸

置疑，但政府在对农业部门的干部配置上和农业部门本身的重要性不相符。现在主管农

业的县市主要领导基本为新上任的领导，且非主要领导，农业口基本上就是新干部任职

的过渡期。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主管领导在政府中没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分量，在政策的

执行上出现困难就是必然。“农业口的干部没有前途”一市农委干部如是说。农村工作

是非常辛苦的工作，需要长期深入到农村调查，如果在政策上得不到重视，在社会上得

不到认可，那么这个“弱势干部群体”的积极性将从何而来？如果没有基层农业工作者

的积极推进，政府的政策就只能停留在书面上。（3）政府土地制度和粮食生产的矛盾。

这里涵盖两个影响农业生产的方面：一方面是现有的土地制度不适应当前的农业生产，

在农村“三提五统”的情况下，本地区农民每亩需要上缴180元左右，由于感觉种田没有

收益而出现了大量的抛荒，自从取消农业税和实行种粮补贴后，部分的刺激了农民种粮

的积极性，出现了大量的种田回潮。但是问题出现了，我国实行为期30年的土地承包

制，这个期间内“生不进、死不退”，由于生老病死产生的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和相应的

土地需求怎么办？调查中发现有些家庭2个人耕种8个人的田地，而有些家庭7个~8个人

耕种2个~3个人的田地。由土地制度产生的土地分配不均衡不利于农业生产和充分利于农

村现有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另外，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大量的土地

变更为（或者名为耕地实际已经转变为）建设用地已成为普遍现象，我们调查中看到的

一个村庄的3000亩的新农村建设规划图中有漂亮的居民区、整齐的厂房和景观区，就是

没有粮食种植区。政府能否守住18亿亩的耕种面积红线，不是一个统计数据的问题，如

果不加大对农村土地的监管力度，任由其以产业化和新农村建设为借口大肆的占有耕

地，这将成为威胁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 

 

二、如何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农民在国家粮食安全体系中处于主体的位置，他们是农业和粮食生产的主体，如何

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关键。农民同政府不同，他们不会从整个国家

安全和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粮食生产的问题，在满足自身粮食需求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

收益才是最佳选择。对农民种粮积极性产生影响产生于以下几个方面：（1）城市不断上

涨的劳工价格的吸引，在我们调查的粮食产区，农民务农的纯收入基本如下：种小麦300

元/亩、玉米300-400元/亩、棉花800-1000元/亩，每一季作物需要耗费几个月的时

间，且受天气影响比较大。比较之下，在附近的县城和市区，一个普通劳工的价格为30-

40/天，这与种田的收益相比差异很大。所以，即使是在传统的粮产区农村，村里依然是

“386199”，年青人普遍外出打工。（2）农业经济作物生产的比较效益让粮食生产萎

缩。我们在和农民交流时感受农民普遍对粮食生产不感兴趣，这里村庄农民自己种植一

亩生姜的收益在1000-2000元，而种一亩小麦的收益才达到300元，我们在成都调研也出

现这种情况，农民都在寻求经济效益高的经济作物比如水果、蔬菜、花卉的种植，这可

以说是市场经济下农民的理性选择，但对我国长期的粮食安全无疑也是一个挑战。（3）

生产资料上涨对粮补的消解，如果说上面两个方面的较高收益使农民发生转向，而生产

资料上涨的压力更降低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农民告诉我们，粮食补贴前后他们种粮的

收益并没有明显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上涨造成的。 

 

三、市场还是行政 

 

市场是生产要素配置的最佳手段，我们正在推进的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一点就是让

 



农村的生产要素进入市场，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农业的生产。在当前国外粮食短缺和国

内不断增加的粮食需求下，上涨的粮食价格是农民种粮的动力之源。但是，政府却在市

场领域进行了过多的行政干预，通过粮储来控制市场的粮价上涨，对粮食的价格一再打

压。“谷贱伤农”，低位徘徊的粮食价格严重的挫伤了农民进行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拿

我们调查的陵县来说，从2000年的1季度到2007年的1季度，小麦价格从1.04元/公斤上

涨到1.62元/公斤，7年间上涨率为55.8%，但从全国看，只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就上涨

了30%，劳动力价格上涨了25%，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都比上年贵20%以上，国际米价在

今年前3个月累计涨幅高达43.9%%，而今年国家出台的粮食保护价只比去年提高了9%。

国家在保障城市粮食供应的同时，实际上又在变相的牺牲农民的利益。普遍的物价和生

产资料上涨很轻易的将每亩80元左右的种粮补贴抵消，只有按照市场规律，实现粮食价

格的上浮才是惠民之举。所以，调研中接触的农业主管部门人员强烈的呼吁粮食价格的

上涨。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在多次深入各地农村调研后，不止一次的呼吁：解决粮食供

应“还是要靠市场经济的办法”，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

最好办法就是提高粮价。 

另外，国家虽然对粮食生产补贴的想法是好的，但是这种“补进不补出”的办法存

在很大的制度漏洞，并不能真正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大量为了“骗补”的低产

田的出现就是一个佐证。只有从流通环节把关，提升粮食价格，让农民从销售环节中受

益才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才能让农民取得与其劳动价值相符的收益。同时，鉴于粮食补

贴带来的不利因素，当地农业部门提出的“以降代补”也有很有价值，这种办法首先就

取消对种粮的补贴，运用“黑箱效应”不抓粮食生存过程只抓粮食的销售环节，在提升

和补贴市场粮食的价格的同时，从市场销售粮食每斤中提取一定比例（比如3分）作为当

地粮食主管部门的工作经费，这样一方面加强了基层农业部门推进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解决农业部门经费短缺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当地农业部门积极推进和价格杠杆两个

方面作用下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可以看出，在粮食安全长效机制的构建中，政府、农民和市场三个要素都不能忽

视。笔者认为三者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政府，它左右着其他两个环节的良性运行。这就

需要政府从根本上提升对农业部门的重视和干部的合理配置，调动地方政府加强粮食安

全监管和政策执行的积极性，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利用的监管力度，在加大对

农业特别是主粮产区补贴的同时，注意其他生产资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另外，在宏观

调控的基础上，坚持管办分离的原则，不对市场进行过多的干预，充分利用市场的价格

手段来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确保建立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毛哲山 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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